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0號

原      告  吳憲龍即笙翃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任國光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嘉竑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欣松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洪啓恩律師

複代理人    謝翔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留款事件，經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4,22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

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454元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4,740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4,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承接被告於澎湖縣馬公

市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回填，而被告於11

2年5月26日起未告知原告即私自委託澎湖和順混凝土公司出

貨，而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原告自110

年8月至112年5月25日止依約交付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

自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經原告向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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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催討剩餘百分之10貨款之保留款，被告卻一直推託置之

不理，為此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保留款。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1,454,220元，及自112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系爭契約並未因原告單方意思表示終止而向將來歸於消滅：

  ⒈按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

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又當事人一方行使終

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

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

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

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至當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終止權終止

契約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

第258條及第260條規定；倘當事人一方合法行使约定終止權

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則取決於契約之約定。此三種

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

混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契約之終止，乃繼續性契約之當事人一方，因他方之契

約不履行而行使終止權，使繼續性之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之

意思表示，而就契約之終止權，民法並無一般原則性之規

定，必須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時，始得據以行使。有關民法

債編承攬規定，除第511條有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12條

第1項法定終止權外，承攬人就承攬契約僅有契約解除權，

並無終止權（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632號裁判意旨參

照）。

　⒊經查，系爭契約中均無任何終止權之約定，可認兩造間於系

爭契約範圍内並無允任一方單方面向他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情

形，即無約定終止權之存在；且被告於收受原告終止系爭契

約之意思表示後，亦旋即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表示不同意

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並請原告繼續履约；而原告於系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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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乃承攬人，非具有第511條所謂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

12條第1項法定終止權，其又於起訴狀中稱「被告未知會原

告，即私自委託澎湖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原告與被告合

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云云，亦未說明原告係依何種法

律規定而行使法定終止權，況被告並無積欠系爭契約第5條

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易言之，兩造間針對系爭契约並無合

意終止之情事，原告亦非行使約定終止權或法定終止權，系

爭契約並非因原告單方面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向將來消滅。

　㈡系爭契約既無終止情事，被告於原告尚未完全履行系爭契約

前，所拒絕給付保留款即屬有據：

　⒈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约。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一般工程合約中，有

關保留款之约定，係業主於定期估驗計價之估驗款中，保留

一定百分比之金額，作為預防承包商不履約所產生之費用及

工程結算時，如有超估時作為加減帳款之用。保留款一般之

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扣除一切承

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合格並扣除

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即保留契約

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固期滿扣除

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參見王伯儉

著，元照出版社，工程糾紛與索賠實務第43頁）

　⒉經查，系爭契約並無終止之情事，原告即應繼續履約，已如

前述。而承攬關係中原則上係採報酬後付主義，系爭契約之

保留款為報酬之一部分，原則上即應待原告完成系爭工程

後，被告始有給付保留款之義務。

　⒊又查，系爭契約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兩造間並無特別約

定，而參諸上開一般工程界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無外

乎皆須待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始給付保留款，並觀系爭契

約第4條：「工程之材料總價，須待契約金額結算數量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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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亦可證之系爭契約須由原告履行完畢後，待業主自來

水公司驗收合袼後，再由被告依實際情形（是否有扣除費用

而抵銷）將保留款撥付予原告。即原告於系爭契約履行完成

且經業主驗收合格前，被告對於保留款之保留即屬適法，原

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處理系爭工程部份事項，係因原

告延遲工期所不得不為之下策，與系爭契約是否終止係屬二

事：

　⒈經查，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於鈞院略稱：「被告5月份委託

禾順企業行出料，被告不讓原告繼續出原料」云云。惟原告

於系爭契約中有延誤工期之情事，故被告於111年9月至12月

間，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

以維持施工進度，此有訴外人禾順企業行所開立之統一發票

為憑，於後被告仍係交由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無阻止原

告繼續履約之情事，且原告對於先前被告委由禾順企業行處

理系爭工程部分之情形亦無爭執；另訴外人禾順企業行之系

爭材料單價報價為1200元，原告之系爭材料單價報價為900

元，此由系爭工程契約第4條可資證明，足證被告僅係為履

行外人自來水公司所承攬之工程順利進行，以免遭其罰款所

不得不為之下策，蓋以企業經營者之角度觀之，殊難想像被

告會選擇成本更高之方式以進行系爭工程。兩相比較，原告

卻又於000年0月間再度延遲工期，被告無奈之下，僅得再度

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緊急協助處理系爭工程以維持施工進

度，以免負與訴外人自來水公司之契約責任，惟原告卻於此

後竟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之意，反而訴請本件訴訟，實非公

平之理。

　⒉承上，被告並無阻止原告繼續履行系爭系約，若原告對此爭

執，亦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系爭契約亦無約定被告若委由

第三人協助系爭工程，原告即取得系爭契約終止權之約定，

故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經原告單方意思表示而告終止，即

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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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次查，被告自110年10月5日至112年6月15日，除因原告延誤

工期，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

外，皆有按期如實給予原告系爭工程相關款項，並有原告所

開立之統一發票為憑，足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契約第5

條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併與說明。

　⒋況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工程行以施作系爭部分工程，並無礙

於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工程契約，原告於起訴狀内略以被告私

自委託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推導出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

2年5月26日即終止之結論，即有未洽。

　㈣原告若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

亦應由原告舉證：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貴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

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

利消滅事實、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

之原則，被告自應就本件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或被告合法

解除系爭租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7

年度羅簡字第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於起訴狀中陳稱「系爭契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

止」云云，然被告否認之。且關於系爭工程契約是否終止係

屬權利排除事實，則依上開舉證責任之分配，應由主張權利

不存在之人，亦即原告負舉證責任至明。

　㈤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契約已告終止，原告並未提供相關

驗收資料供被告查驗，原告尚無取得保留款之請求權。

　⒈保留款一般之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

並扣除一切承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

收合格並扣除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

（亦即保留契約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

待保固期滿扣除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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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查，原告僅於起訴狀泛稱：「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自

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云云，惟被告

否認之。另原告於起訴狀後附之保留款計算額，乃原告手

寫，被告亦否認其真正。故皆應由原告舉證並檢附系爭工程

符合自來水公司驗收標準之相關資料，並提供系爭工程中實

際所施作之材料總數以供被告核實計算總價。

　㈥系爭工程尚未經訴外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管理處

(下稱自來水公司）辦理驗收，原告尚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

保留款：

　⒈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於每期

給付時，保留其一部，以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德始為給

付者，係對既已發生之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清偾期限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

雖本件係繼續性供給契約，然保留款之請求權仍應以完工並

經驗收合格，始得行使。

　⒉經查，自來水公司表示：「旨案因嘉竑工程有限公司尚未送

竣工結算資料辦理驗收，故該工程尚未辦理驗收作業」、

「本處尚無法辦理驗收付款等後續作業」等語，足見自來水

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亦未辦理驗收後付款等後續

作業。

　⒊又觀諸被證一第5條第2項「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内提出…，經

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撥

款。」等語，應認兩造係對保留款之給付已約定不確定期

限，即以不確定事實「經自來水公司驗收合格及撥款後」之

發生為清償期。而自來水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已

如前述。故兩造約定之保留款給付條件尚未發生，本件保留

款之清償期即尚未屆至，原告之保留款請求權應尚不得行

使，至為明確。

　㈦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乃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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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限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

之物，而由他方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之契約而言。是無名之

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亦應同可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

而買賣契約因給付型態之不同，區分為一時性契約與繼續性

契約，前者係指契約當事人因一次給付，債務即告履行完

畢，契約關係即告消滅；後者係指契約當事人之給付，須經

長期繼續為給付，才能實現契約之目的，債務始克履行完畢

者而言。易言之，繼續性買賣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均負有多次

個別給付之義務，債之關係內容需繼續反覆的實現，與一時

性買賣契約債之關係內容一次即可實現不同。依此，契約除

當事人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外，須經債務人繼續之履行始能實

現者，屬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契約倘於中途發生當事人給

付遲延或給付不能時，民法雖無明文得為終止契約之規定，

但為使過去之給付保持效力，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應類

推適用民法第254條至第256條之規定，許其終止將來之契約

關係，依同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規定，向他方當事人以意

思表示為之。

　㈡原告主張其於110年8月起承接供應被告於澎湖縣馬公市自來

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一直至112年5月25日，

而被告尚有保留款1,454,220元未支付等情，提出保留款附

表、材料訂購契約書、CLSM試體抗壓強度測試報告、被告提

出之支票、存簿影本、出貨單等件為證（補字卷第17至19

頁、本院卷一第71至393頁、本院卷二第9至511頁），另被

告亦提出材料訂購契約書、切結書、律師函、統一發票（本

院卷一第35至42頁、第49至61頁）到院為證，是以上開事

實，堪已認定。又依據原告提出之材料訂購契約書，堪認被

告係承接訴外人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而原告則單純提

供被告回填低強度混凝土材料，原告並未承作被告任何工作

物，因此，兩造間之簽訂之系爭契約應為繼續性供給契約，

並非被告所稱之承攬契約，合先敘明。

　㈢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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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

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

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

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内。又繼續性供給契約

中，如供給方如於契約存續期間無法提供訂購方合乎契約之

材料，以及供給方無故停止向訂購方供給材料，即發生給付

不能之情形時，自得向他造提出終止契約。查本件原告於11

0年8月起持續提供一直至112年5月25日，此有原告提出之出

貨單在卷可稽。是依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以及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原告係負責提供被告低強度混凝土之供

應，於被告工地有低強度混凝土之需求時，方會叫原告送貨

到被告工地，是以，就兩造間的契約關係，原告僅能提供至

112年5月25日之出貨單，即可推斷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

未曾向原告公司叫貨，否則原告公司必然會持出貨單請求按

月支付扣除百分之10保留款以外之百分之90貨款，不可能因

小失大不向被告公司請求貨款，而被告公司亦得提出112年5

月26日起，向原告叫貨並支付百分之90貨款之叫貨紀錄或付

款紀錄作為反證，然被告無法提出其有於112年5月26日後向

原告叫貨之相關紀錄或付款紀錄，是以，依上開證據資料內

容，自此足堪推斷係被告於契約存續期間內之112年5月26日

起即無故不向原告叫貨之事實，繼而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

向被告請求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至於被告則稱係

原告於112年5月26日起無故遲延給付低強度混凝土，因此是

原告違約云云，此部分被告應先舉證有向被告叫貨而原告無

從交貨而遲延之事實，然依被告所提出之其向訴外人禾順企

業行之發票，至多僅足證明被告有另向他人叫貨之事實，並

無法直接推斷係原告給付遲延。此外依被告所提出112年8月

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之內容，僅足認定係於原告以存

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事實，亦無法

推斷原告有給付遲延之事實，故被告諉稱系爭契約係原告違

約云云，要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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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又原告係於何時向被告主張終止契約，原告是主張係於112

年5月26日起即終止契約，惟終止契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

原告未能提出具體資料舉證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提

起終止契約，被告並於該日收受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原

告稱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自不足採。然就

被告提出之提出112年8月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內容

系針對原告以存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

之事實，是依上開律師函之內容，即可推知被告最遲係於提

出系爭律師函112年8月18日之前一日，即收到原告終止契約

之存證信函。是以，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即向被告為

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並送達被告乙節，堪已認定。 

　㈤復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

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

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第258條

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

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59條第1項第3款、第263條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因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無故停止向原

告叫貨，原告自得主張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

終止之意思表示最遲已於112年8月17日送達被告，原告於11

2年8月18日起，即可依民法第263條準用民法第259條第1項

第3款之規定，向被告請求終止契約所受領之勞務或物價額

之金錢。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原告之保留款1,454,

220元，自屬有據。

　㈥至於被告稱依系爭契約之第5條規定之付款辦法：「付款辦

法：本工程材料付款辦法依左列之規定：二、乙方應於規定

期限内提出該期之出貨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

及當期足額發票給甲方，估驗請款金額之90％付款，經業主

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付款(廠商

應附雙掛號回郵，如未附則視同親領）。」，就上開契約內

容所示，原告之保留款，需於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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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方有請求權，而本件業主自來水公司並未驗收結案，因

此原告仍有期限利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本件係因可歸責

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主張終止契約有據，已如前述，且契約

要求之請款所要求之相關文件，原告均已提出如附卷之出貨

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當期足額發票在卷可

佐，既被告為可歸責之一方，終止契約後，被告即應負立即

結算之責任，實難認被告仍可爰依契約主張期限利益之理。

況且依兩造間約定之「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之契約

文字解釋，並非約定是指驗收結案之審核，業主自來水公司

就其承攬之標案中，被告已申請辦理6次估驗，並已從業主

自來水公司處請領26,639,469元，此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區管理處113年4月23日台水七工字第1130008465號

函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27、28頁），參以被告早於112年5

月26日即拒絕原告提供之低強度混凝土，以及業主已申請辦

理6次估驗合格並撥與款項之事實，堪認原告所提供之材料

早就經業主自來水公司估驗合格，被告即應負給付保留款之

責，並不得主張期限利益云云，被告以其有期限利益拒絕給

付，並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

終止契約，被告應於112年8月18日起即負遲延責任，原告依

系爭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保留款1,

454,220元，及自遲延之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

於原告未能舉證其早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終止契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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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超過上開部分遲延利息之請求，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

454,22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超越上開

日期之遲延利息請求，原告舉證不足，並無理由。又原告前

開金錢請求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於法尚無不合，爰分

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既本件為原告全部勝訴之判決，原告敗

訴部分僅係調整原告請求遲延利息部分之請求，依前開規定

所示，本件訴訟費用為15,454元，自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侯明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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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0號
原      告  吳憲龍即笙翃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任國光  


被      告  嘉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松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洪啓恩律師
複代理人    謝翔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留款事件，經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4,22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454元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4,740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4,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承接被告於澎湖縣馬公市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回填，而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未告知原告即私自委託澎湖和順混凝土公司出貨，而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原告自110年8月至112年5月25日止依約交付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自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經原告向被告數次催討剩餘百分之10貨款之保留款，被告卻一直推託置之不理，為此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保留款。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54,220元，及自112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系爭契約並未因原告單方意思表示終止而向將來歸於消滅：
  ⒈按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又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至當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終止權終止契約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及第260條規定；倘當事人一方合法行使约定終止權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則取決於契約之約定。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契約之終止，乃繼續性契約之當事人一方，因他方之契約不履行而行使終止權，使繼續性之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之意思表示，而就契約之終止權，民法並無一般原則性之規定，必須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時，始得據以行使。有關民法債編承攬規定，除第511條有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12條第1項法定終止權外，承攬人就承攬契約僅有契約解除權，並無終止權（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632號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契約中均無任何終止權之約定，可認兩造間於系爭契約範圍内並無允任一方單方面向他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即無約定終止權之存在；且被告於收受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亦旋即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表示不同意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並請原告繼續履约；而原告於系爭契約中乃承攬人，非具有第511條所謂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12條第1項法定終止權，其又於起訴狀中稱「被告未知會原告，即私自委託澎湖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云云，亦未說明原告係依何種法律規定而行使法定終止權，況被告並無積欠系爭契約第5條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易言之，兩造間針對系爭契约並無合意終止之情事，原告亦非行使約定終止權或法定終止權，系爭契約並非因原告單方面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向將來消滅。
　㈡系爭契約既無終止情事，被告於原告尚未完全履行系爭契約前，所拒絕給付保留款即屬有據：
　⒈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约。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一般工程合約中，有關保留款之约定，係業主於定期估驗計價之估驗款中，保留一定百分比之金額，作為預防承包商不履約所產生之費用及工程結算時，如有超估時作為加減帳款之用。保留款一般之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扣除一切承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合格並扣除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即保留契約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固期滿扣除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參見王伯儉著，元照出版社，工程糾紛與索賠實務第43頁）
　⒉經查，系爭契約並無終止之情事，原告即應繼續履約，已如前述。而承攬關係中原則上係採報酬後付主義，系爭契約之保留款為報酬之一部分，原則上即應待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後，被告始有給付保留款之義務。
　⒊又查，系爭契約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兩造間並無特別約定，而參諸上開一般工程界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無外乎皆須待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始給付保留款，並觀系爭契約第4條：「工程之材料總價，須待契約金額結算數量後計算」，亦可證之系爭契約須由原告履行完畢後，待業主自來水公司驗收合袼後，再由被告依實際情形（是否有扣除費用而抵銷）將保留款撥付予原告。即原告於系爭契約履行完成且經業主驗收合格前，被告對於保留款之保留即屬適法，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處理系爭工程部份事項，係因原告延遲工期所不得不為之下策，與系爭契約是否終止係屬二事：
　⒈經查，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於鈞院略稱：「被告5月份委託禾順企業行出料，被告不讓原告繼續出原料」云云。惟原告於系爭契約中有延誤工期之情事，故被告於111年9月至12月間，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以維持施工進度，此有訴外人禾順企業行所開立之統一發票為憑，於後被告仍係交由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無阻止原告繼續履約之情事，且原告對於先前被告委由禾順企業行處理系爭工程部分之情形亦無爭執；另訴外人禾順企業行之系爭材料單價報價為1200元，原告之系爭材料單價報價為900元，此由系爭工程契約第4條可資證明，足證被告僅係為履行外人自來水公司所承攬之工程順利進行，以免遭其罰款所不得不為之下策，蓋以企業經營者之角度觀之，殊難想像被告會選擇成本更高之方式以進行系爭工程。兩相比較，原告卻又於000年0月間再度延遲工期，被告無奈之下，僅得再度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緊急協助處理系爭工程以維持施工進度，以免負與訴外人自來水公司之契約責任，惟原告卻於此後竟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之意，反而訴請本件訴訟，實非公平之理。
　⒉承上，被告並無阻止原告繼續履行系爭系約，若原告對此爭執，亦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系爭契約亦無約定被告若委由第三人協助系爭工程，原告即取得系爭契約終止權之約定，故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經原告單方意思表示而告終止，即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自110年10月5日至112年6月15日，除因原告延誤工期，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外，皆有按期如實給予原告系爭工程相關款項，並有原告所開立之統一發票為憑，足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契約第5條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併與說明。
　⒋況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工程行以施作系爭部分工程，並無礙於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工程契約，原告於起訴狀内略以被告私自委託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推導出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之結論，即有未洽。
　㈣原告若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亦應由原告舉證：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貴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被告自應就本件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或被告合法解除系爭租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7年度羅簡字第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於起訴狀中陳稱「系爭契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云云，然被告否認之。且關於系爭工程契約是否終止係屬權利排除事實，則依上開舉證責任之分配，應由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亦即原告負舉證責任至明。
　㈤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契約已告終止，原告並未提供相關驗收資料供被告查驗，原告尚無取得保留款之請求權。
　⒈保留款一般之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扣除一切承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合格並扣除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即保留契約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固期滿扣除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
　⒉經查，原告僅於起訴狀泛稱：「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自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云云，惟被告否認之。另原告於起訴狀後附之保留款計算額，乃原告手寫，被告亦否認其真正。故皆應由原告舉證並檢附系爭工程符合自來水公司驗收標準之相關資料，並提供系爭工程中實際所施作之材料總數以供被告核實計算總價。
　㈥系爭工程尚未經訴外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管理處(下稱自來水公司）辦理驗收，原告尚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保留款：
　⒈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於每期給付時，保留其一部，以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德始為給付者，係對既已發生之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清偾期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雖本件係繼續性供給契約，然保留款之請求權仍應以完工並經驗收合格，始得行使。
　⒉經查，自來水公司表示：「旨案因嘉竑工程有限公司尚未送竣工結算資料辦理驗收，故該工程尚未辦理驗收作業」、「本處尚無法辦理驗收付款等後續作業」等語，足見自來水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亦未辦理驗收後付款等後續作業。
　⒊又觀諸被證一第5條第2項「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内提出…，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撥款。」等語，應認兩造係對保留款之給付已約定不確定期限，即以不確定事實「經自來水公司驗收合格及撥款後」之發生為清償期。而自來水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已如前述。故兩造約定之保留款給付條件尚未發生，本件保留款之清償期即尚未屆至，原告之保留款請求權應尚不得行使，至為明確。
　㈦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乃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而由他方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之契約而言。是無名之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亦應同可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而買賣契約因給付型態之不同，區分為一時性契約與繼續性契約，前者係指契約當事人因一次給付，債務即告履行完畢，契約關係即告消滅；後者係指契約當事人之給付，須經長期繼續為給付，才能實現契約之目的，債務始克履行完畢者而言。易言之，繼續性買賣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均負有多次個別給付之義務，債之關係內容需繼續反覆的實現，與一時性買賣契約債之關係內容一次即可實現不同。依此，契約除當事人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外，須經債務人繼續之履行始能實現者，屬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契約倘於中途發生當事人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時，民法雖無明文得為終止契約之規定，但為使過去之給付保持效力，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4條至第256條之規定，許其終止將來之契約關係，依同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規定，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㈡原告主張其於110年8月起承接供應被告於澎湖縣馬公市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一直至112年5月25日，而被告尚有保留款1,454,220元未支付等情，提出保留款附表、材料訂購契約書、CLSM試體抗壓強度測試報告、被告提出之支票、存簿影本、出貨單等件為證（補字卷第17至19頁、本院卷一第71至393頁、本院卷二第9至511頁），另被告亦提出材料訂購契約書、切結書、律師函、統一發票（本院卷一第35至42頁、第49至61頁）到院為證，是以上開事實，堪已認定。又依據原告提出之材料訂購契約書，堪認被告係承接訴外人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而原告則單純提供被告回填低強度混凝土材料，原告並未承作被告任何工作物，因此，兩造間之簽訂之系爭契約應為繼續性供給契約，並非被告所稱之承攬契約，合先敘明。
　㈢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内。又繼續性供給契約中，如供給方如於契約存續期間無法提供訂購方合乎契約之材料，以及供給方無故停止向訂購方供給材料，即發生給付不能之情形時，自得向他造提出終止契約。查本件原告於110年8月起持續提供一直至112年5月25日，此有原告提出之出貨單在卷可稽。是依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以及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原告係負責提供被告低強度混凝土之供應，於被告工地有低強度混凝土之需求時，方會叫原告送貨到被告工地，是以，就兩造間的契約關係，原告僅能提供至112年5月25日之出貨單，即可推斷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未曾向原告公司叫貨，否則原告公司必然會持出貨單請求按月支付扣除百分之10保留款以外之百分之90貨款，不可能因小失大不向被告公司請求貨款，而被告公司亦得提出112年5月26日起，向原告叫貨並支付百分之90貨款之叫貨紀錄或付款紀錄作為反證，然被告無法提出其有於112年5月26日後向原告叫貨之相關紀錄或付款紀錄，是以，依上開證據資料內容，自此足堪推斷係被告於契約存續期間內之112年5月26日起即無故不向原告叫貨之事實，繼而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至於被告則稱係原告於112年5月26日起無故遲延給付低強度混凝土，因此是原告違約云云，此部分被告應先舉證有向被告叫貨而原告無從交貨而遲延之事實，然依被告所提出之其向訴外人禾順企業行之發票，至多僅足證明被告有另向他人叫貨之事實，並無法直接推斷係原告給付遲延。此外依被告所提出112年8月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之內容，僅足認定係於原告以存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事實，亦無法推斷原告有給付遲延之事實，故被告諉稱系爭契約係原告違約云云，要無可採。
　㈣又原告係於何時向被告主張終止契約，原告是主張係於112年5月26日起即終止契約，惟終止契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原告未能提出具體資料舉證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提起終止契約，被告並於該日收受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稱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自不足採。然就被告提出之提出112年8月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內容系針對原告以存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事實，是依上開律師函之內容，即可推知被告最遲係於提出系爭律師函112年8月18日之前一日，即收到原告終止契約之存證信函。是以，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即向被告為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並送達被告乙節，堪已認定。 
　㈤復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59條第1項第3款、第26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因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無故停止向原告叫貨，原告自得主張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終止之意思表示最遲已於112年8月17日送達被告，原告於112年8月18日起，即可依民法第263條準用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向被告請求終止契約所受領之勞務或物價額之金錢。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原告之保留款1,454,220元，自屬有據。
　㈥至於被告稱依系爭契約之第5條規定之付款辦法：「付款辦法：本工程材料付款辦法依左列之規定：二、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内提出該期之出貨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當期足額發票給甲方，估驗請款金額之90％付款，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付款(廠商應附雙掛號回郵，如未附則視同親領）。」，就上開契約內容所示，原告之保留款，需於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三日後方有請求權，而本件業主自來水公司並未驗收結案，因此原告仍有期限利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主張終止契約有據，已如前述，且契約要求之請款所要求之相關文件，原告均已提出如附卷之出貨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當期足額發票在卷可佐，既被告為可歸責之一方，終止契約後，被告即應負立即結算之責任，實難認被告仍可爰依契約主張期限利益之理。況且依兩造間約定之「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之契約文字解釋，並非約定是指驗收結案之審核，業主自來水公司就其承攬之標案中，被告已申請辦理6次估驗，並已從業主自來水公司處請領26,639,469元，此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113年4月23日台水七工字第1130008465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27、28頁），參以被告早於112年5月26日即拒絕原告提供之低強度混凝土，以及業主已申請辦理6次估驗合格並撥與款項之事實，堪認原告所提供之材料早就經業主自來水公司估驗合格，被告即應負給付保留款之責，並不得主張期限利益云云，被告以其有期限利益拒絕給付，並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終止契約，被告應於112年8月18日起即負遲延責任，原告依系爭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保留款1,454,220元，及自遲延之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未能舉證其早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終止契約，是該超過上開部分遲延利息之請求，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4,22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超越上開日期之遲延利息請求，原告舉證不足，並無理由。又原告前開金錢請求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於法尚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既本件為原告全部勝訴之判決，原告敗訴部分僅係調整原告請求遲延利息部分之請求，依前開規定所示，本件訴訟費用為15,454元，自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侯明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惠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0號
原      告  吳憲龍即笙翃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任國光  

被      告  嘉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松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洪啓恩律師
複代理人    謝翔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留款事件，經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4,22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
    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454元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4,740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4,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承接被告於澎湖縣馬公
    市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回填，而被告於11
    2年5月26日起未告知原告即私自委託澎湖和順混凝土公司出
    貨，而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原告自110
    年8月至112年5月25日止依約交付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
    自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經原告向被告
    數次催討剩餘百分之10貨款之保留款，被告卻一直推託置之
    不理，為此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保留款。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1,454,220元，及自112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系爭契約並未因原告單方意思表示終止而向將來歸於消滅：
  ⒈按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
    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又當事人一方行使終
    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
    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
    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
    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至當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終止權終止
    契約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
    第258條及第260條規定；倘當事人一方合法行使约定終止權
    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則取決於契約之約定。此三種
    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
    混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契約之終止，乃繼續性契約之當事人一方，因他方之契
    約不履行而行使終止權，使繼續性之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之
    意思表示，而就契約之終止權，民法並無一般原則性之規定
    ，必須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時，始得據以行使。有關民法債
    編承攬規定，除第511條有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12條第
    1項法定終止權外，承攬人就承攬契約僅有契約解除權，並
    無終止權（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632號裁判意旨參照）
    。
　⒊經查，系爭契約中均無任何終止權之約定，可認兩造間於系
    爭契約範圍内並無允任一方單方面向他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情
    形，即無約定終止權之存在；且被告於收受原告終止系爭契
    約之意思表示後，亦旋即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表示不同意
    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並請原告繼續履约；而原告於系爭契約
    中乃承攬人，非具有第511條所謂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
    12條第1項法定終止權，其又於起訴狀中稱「被告未知會原
    告，即私自委託澎湖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原告與被告合
    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云云，亦未說明原告係依何種法
    律規定而行使法定終止權，況被告並無積欠系爭契約第5條
    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易言之，兩造間針對系爭契约並無合
    意終止之情事，原告亦非行使約定終止權或法定終止權，系
    爭契約並非因原告單方面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向將來消滅。
　㈡系爭契約既無終止情事，被告於原告尚未完全履行系爭契約
    前，所拒絕給付保留款即屬有據：
　⒈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约。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一般工程合約中，有
    關保留款之约定，係業主於定期估驗計價之估驗款中，保留
    一定百分比之金額，作為預防承包商不履約所產生之費用及
    工程結算時，如有超估時作為加減帳款之用。保留款一般之
    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扣除一切承包
    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合格並扣除承
    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即保留契約總
    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固期滿扣除一
    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參見王伯儉著，
    元照出版社，工程糾紛與索賠實務第43頁）
　⒉經查，系爭契約並無終止之情事，原告即應繼續履約，已如
    前述。而承攬關係中原則上係採報酬後付主義，系爭契約之
    保留款為報酬之一部分，原則上即應待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後
    ，被告始有給付保留款之義務。
　⒊又查，系爭契約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兩造間並無特別約
    定，而參諸上開一般工程界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無外
    乎皆須待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始給付保留款，並觀系爭契
    約第4條：「工程之材料總價，須待契約金額結算數量後計
    算」，亦可證之系爭契約須由原告履行完畢後，待業主自來
    水公司驗收合袼後，再由被告依實際情形（是否有扣除費用
    而抵銷）將保留款撥付予原告。即原告於系爭契約履行完成
    且經業主驗收合格前，被告對於保留款之保留即屬適法，原
    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處理系爭工程部份事項，係因原
    告延遲工期所不得不為之下策，與系爭契約是否終止係屬二
    事：
　⒈經查，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於鈞院略稱：「被告5月份委託
    禾順企業行出料，被告不讓原告繼續出原料」云云。惟原告
    於系爭契約中有延誤工期之情事，故被告於111年9月至12月
    間，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
    以維持施工進度，此有訴外人禾順企業行所開立之統一發票
    為憑，於後被告仍係交由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無阻止原
    告繼續履約之情事，且原告對於先前被告委由禾順企業行處
    理系爭工程部分之情形亦無爭執；另訴外人禾順企業行之系
    爭材料單價報價為1200元，原告之系爭材料單價報價為900
    元，此由系爭工程契約第4條可資證明，足證被告僅係為履
    行外人自來水公司所承攬之工程順利進行，以免遭其罰款所
    不得不為之下策，蓋以企業經營者之角度觀之，殊難想像被
    告會選擇成本更高之方式以進行系爭工程。兩相比較，原告
    卻又於000年0月間再度延遲工期，被告無奈之下，僅得再度
    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緊急協助處理系爭工程以維持施工進
    度，以免負與訴外人自來水公司之契約責任，惟原告卻於此
    後竟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之意，反而訴請本件訴訟，實非公
    平之理。
　⒉承上，被告並無阻止原告繼續履行系爭系約，若原告對此爭
    執，亦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系爭契約亦無約定被告若委由
    第三人協助系爭工程，原告即取得系爭契約終止權之約定，
    故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經原告單方意思表示而告終止，即
    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自110年10月5日至112年6月15日，除因原告延誤
    工期，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
    外，皆有按期如實給予原告系爭工程相關款項，並有原告所
    開立之統一發票為憑，足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契約第5
    條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併與說明。
　⒋況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工程行以施作系爭部分工程，並無礙
    於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工程契約，原告於起訴狀内略以被告私
    自委託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推導出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
    2年5月26日即終止之結論，即有未洽。
　㈣原告若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
    亦應由原告舉證：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貴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
    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
    利消滅事實、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
    之原則，被告自應就本件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或被告合法
    解除系爭租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7
    年度羅簡字第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於起訴狀中陳稱「系爭契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
    止」云云，然被告否認之。且關於系爭工程契約是否終止係
    屬權利排除事實，則依上開舉證責任之分配，應由主張權利
    不存在之人，亦即原告負舉證責任至明。
　㈤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契約已告終止，原告並未提供相關
    驗收資料供被告查驗，原告尚無取得保留款之請求權。
　⒈保留款一般之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
    扣除一切承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
    合格並扣除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
    即保留契約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
    固期滿扣除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
　⒉經查，原告僅於起訴狀泛稱：「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自
    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云云，惟被告
    否認之。另原告於起訴狀後附之保留款計算額，乃原告手寫
    ，被告亦否認其真正。故皆應由原告舉證並檢附系爭工程符
    合自來水公司驗收標準之相關資料，並提供系爭工程中實際
    所施作之材料總數以供被告核實計算總價。
　㈥系爭工程尚未經訴外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管理處(
    下稱自來水公司）辦理驗收，原告尚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保
    留款：
　⒈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於每期
    給付時，保留其一部，以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德始為給
    付者，係對既已發生之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清偾期限(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雖
    本件係繼續性供給契約，然保留款之請求權仍應以完工並經
    驗收合格，始得行使。
　⒉經查，自來水公司表示：「旨案因嘉竑工程有限公司尚未送
    竣工結算資料辦理驗收，故該工程尚未辦理驗收作業」、「
    本處尚無法辦理驗收付款等後續作業」等語，足見自來水公
    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亦未辦理驗收後付款等後續作
    業。
　⒊又觀諸被證一第5條第2項「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内提出…，經業
    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撥款。」
    等語，應認兩造係對保留款之給付已約定不確定期限，即以
    不確定事實「經自來水公司驗收合格及撥款後」之發生為清
    償期。而自來水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已如前述。
    故兩造約定之保留款給付條件尚未發生，本件保留款之清償
    期即尚未屆至，原告之保留款請求權應尚不得行使，至為明
    確。
　㈦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乃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
    之期限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
    之物，而由他方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之契約而言。是無名之
    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亦應同可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
    而買賣契約因給付型態之不同，區分為一時性契約與繼續性
    契約，前者係指契約當事人因一次給付，債務即告履行完畢
    ，契約關係即告消滅；後者係指契約當事人之給付，須經長
    期繼續為給付，才能實現契約之目的，債務始克履行完畢者
    而言。易言之，繼續性買賣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均負有多次個
    別給付之義務，債之關係內容需繼續反覆的實現，與一時性
    買賣契約債之關係內容一次即可實現不同。依此，契約除當
    事人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外，須經債務人繼續之履行始能實現
    者，屬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契約倘於中途發生當事人給付
    遲延或給付不能時，民法雖無明文得為終止契約之規定，但
    為使過去之給付保持效力，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應類推
    適用民法第254條至第256條之規定，許其終止將來之契約關
    係，依同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規定，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
    表示為之。
　㈡原告主張其於110年8月起承接供應被告於澎湖縣馬公市自來
    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一直至112年5月25日，
    而被告尚有保留款1,454,220元未支付等情，提出保留款附
    表、材料訂購契約書、CLSM試體抗壓強度測試報告、被告提
    出之支票、存簿影本、出貨單等件為證（補字卷第17至19頁
    、本院卷一第71至393頁、本院卷二第9至511頁），另被告
    亦提出材料訂購契約書、切結書、律師函、統一發票（本院
    卷一第35至42頁、第49至61頁）到院為證，是以上開事實，
    堪已認定。又依據原告提出之材料訂購契約書，堪認被告係
    承接訴外人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而原告則單純提供被
    告回填低強度混凝土材料，原告並未承作被告任何工作物，
    因此，兩造間之簽訂之系爭契約應為繼續性供給契約，並非
    被告所稱之承攬契約，合先敘明。
　㈢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
    ，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
    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
    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内。又繼續性供給契約中，
    如供給方如於契約存續期間無法提供訂購方合乎契約之材料
    ，以及供給方無故停止向訂購方供給材料，即發生給付不能
    之情形時，自得向他造提出終止契約。查本件原告於110年8
    月起持續提供一直至112年5月25日，此有原告提出之出貨單
    在卷可稽。是依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以及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判斷，原告係負責提供被告低強度混凝土之供應，
    於被告工地有低強度混凝土之需求時，方會叫原告送貨到被
    告工地，是以，就兩造間的契約關係，原告僅能提供至112
    年5月25日之出貨單，即可推斷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未
    曾向原告公司叫貨，否則原告公司必然會持出貨單請求按月
    支付扣除百分之10保留款以外之百分之90貨款，不可能因小
    失大不向被告公司請求貨款，而被告公司亦得提出112年5月
    26日起，向原告叫貨並支付百分之90貨款之叫貨紀錄或付款
    紀錄作為反證，然被告無法提出其有於112年5月26日後向原
    告叫貨之相關紀錄或付款紀錄，是以，依上開證據資料內容
    ，自此足堪推斷係被告於契約存續期間內之112年5月26日起
    即無故不向原告叫貨之事實，繼而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向
    被告請求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至於被告則稱係原
    告於112年5月26日起無故遲延給付低強度混凝土，因此是原
    告違約云云，此部分被告應先舉證有向被告叫貨而原告無從
    交貨而遲延之事實，然依被告所提出之其向訴外人禾順企業
    行之發票，至多僅足證明被告有另向他人叫貨之事實，並無
    法直接推斷係原告給付遲延。此外依被告所提出112年8月18
    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之內容，僅足認定係於原告以存證
    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事實，亦無法推
    斷原告有給付遲延之事實，故被告諉稱系爭契約係原告違約
    云云，要無可採。
　㈣又原告係於何時向被告主張終止契約，原告是主張係於112年
    5月26日起即終止契約，惟終止契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原
    告未能提出具體資料舉證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提起
    終止契約，被告並於該日收受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
    稱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自不足採。然就被
    告提出之提出112年8月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內容系
    針對原告以存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
    事實，是依上開律師函之內容，即可推知被告最遲係於提出
    系爭律師函112年8月18日之前一日，即收到原告終止契約之
    存證信函。是以，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即向被告為終
    止契約意思表示並送達被告乙節，堪已認定。 
　㈤復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
    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
    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第258條
    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
    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59條第1項第3款、第263條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因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無故停止向原
    告叫貨，原告自得主張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
    終止之意思表示最遲已於112年8月17日送達被告，原告於11
    2年8月18日起，即可依民法第263條準用民法第259條第1項
    第3款之規定，向被告請求終止契約所受領之勞務或物價額
    之金錢。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原告之保留款1,454,
    220元，自屬有據。
　㈥至於被告稱依系爭契約之第5條規定之付款辦法：「付款辦法
    ：本工程材料付款辦法依左列之規定：二、乙方應於規定期
    限内提出該期之出貨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
    當期足額發票給甲方，估驗請款金額之90％付款，經業主自
    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付款(廠商應
    附雙掛號回郵，如未附則視同親領）。」，就上開契約內容
    所示，原告之保留款，需於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三日
    後方有請求權，而本件業主自來水公司並未驗收結案，因此
    原告仍有期限利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本件係因可歸責被
    告之事由而遭原告主張終止契約有據，已如前述，且契約要
    求之請款所要求之相關文件，原告均已提出如附卷之出貨明
    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當期足額發票在卷可佐
    ，既被告為可歸責之一方，終止契約後，被告即應負立即結
    算之責任，實難認被告仍可爰依契約主張期限利益之理。況
    且依兩造間約定之「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之契約文
    字解釋，並非約定是指驗收結案之審核，業主自來水公司就
    其承攬之標案中，被告已申請辦理6次估驗，並已從業主自
    來水公司處請領26,639,469元，此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區管理處113年4月23日台水七工字第1130008465號函
    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27、28頁），參以被告早於112年5月
    26日即拒絕原告提供之低強度混凝土，以及業主已申請辦理
    6次估驗合格並撥與款項之事實，堪認原告所提供之材料早
    就經業主自來水公司估驗合格，被告即應負給付保留款之責
    ，並不得主張期限利益云云，被告以其有期限利益拒絕給付
    ，並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
    終止契約，被告應於112年8月18日起即負遲延責任，原告依
    系爭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保留款1,
    454,220元，及自遲延之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
    於原告未能舉證其早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終止契約，是
    該超過上開部分遲延利息之請求，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
    454,22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超越上開
    日期之遲延利息請求，原告舉證不足，並無理由。又原告前
    開金錢請求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於法尚無不合，爰分
    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既本件為原告全部勝訴之判決，原告敗
    訴部分僅係調整原告請求遲延利息部分之請求，依前開規定
    所示，本件訴訟費用為15,454元，自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侯明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惠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00號
原      告  吳憲龍即笙翃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任國光  

被      告  嘉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欣松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洪啓恩律師
複代理人    謝翔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留款事件，經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4,22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454元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4,740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4,2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承接被告於澎湖縣馬公市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回填，而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未告知原告即私自委託澎湖和順混凝土公司出貨，而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原告自110年8月至112年5月25日止依約交付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自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經原告向被告數次催討剩餘百分之10貨款之保留款，被告卻一直推託置之不理，為此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保留款。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54,220元，及自112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系爭契約並未因原告單方意思表示終止而向將來歸於消滅：
  ⒈按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又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以契約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至當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終止權終止契約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及第260條規定；倘當事人一方合法行使约定終止權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則取決於契約之約定。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契約之終止，乃繼續性契約之當事人一方，因他方之契約不履行而行使終止權，使繼續性之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之意思表示，而就契約之終止權，民法並無一般原則性之規定，必須法律有特別明文規定時，始得據以行使。有關民法債編承攬規定，除第511條有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12條第1項法定終止權外，承攬人就承攬契約僅有契約解除權，並無終止權（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632號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契約中均無任何終止權之約定，可認兩造間於系爭契約範圍内並無允任一方單方面向他方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即無約定終止權之存在；且被告於收受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亦旋即委託律師寄發律師函，表示不同意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並請原告繼續履约；而原告於系爭契約中乃承攬人，非具有第511條所謂定作人之意定終止權及第512條第1項法定終止權，其又於起訴狀中稱「被告未知會原告，即私自委託澎湖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云云，亦未說明原告係依何種法律規定而行使法定終止權，況被告並無積欠系爭契約第5條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易言之，兩造間針對系爭契约並無合意終止之情事，原告亦非行使約定終止權或法定終止權，系爭契約並非因原告單方面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向將來消滅。
　㈡系爭契約既無終止情事，被告於原告尚未完全履行系爭契約前，所拒絕給付保留款即屬有據：
　⒈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约。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一般工程合約中，有關保留款之约定，係業主於定期估驗計價之估驗款中，保留一定百分比之金額，作為預防承包商不履約所產生之費用及工程結算時，如有超估時作為加減帳款之用。保留款一般之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扣除一切承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合格並扣除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即保留契約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固期滿扣除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參見王伯儉著，元照出版社，工程糾紛與索賠實務第43頁）
　⒉經查，系爭契約並無終止之情事，原告即應繼續履約，已如前述。而承攬關係中原則上係採報酬後付主義，系爭契約之保留款為報酬之一部分，原則上即應待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後，被告始有給付保留款之義務。
　⒊又查，系爭契約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兩造間並無特別約定，而參諸上開一般工程界中關於保留款之給付方式，無外乎皆須待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始給付保留款，並觀系爭契約第4條：「工程之材料總價，須待契約金額結算數量後計算」，亦可證之系爭契約須由原告履行完畢後，待業主自來水公司驗收合袼後，再由被告依實際情形（是否有扣除費用而抵銷）將保留款撥付予原告。即原告於系爭契約履行完成且經業主驗收合格前，被告對於保留款之保留即屬適法，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㈢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處理系爭工程部份事項，係因原告延遲工期所不得不為之下策，與系爭契約是否終止係屬二事：
　⒈經查，原告於112年10月19日於鈞院略稱：「被告5月份委託禾順企業行出料，被告不讓原告繼續出原料」云云。惟原告於系爭契約中有延誤工期之情事，故被告於111年9月至12月間，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以維持施工進度，此有訴外人禾順企業行所開立之統一發票為憑，於後被告仍係交由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契約，無阻止原告繼續履約之情事，且原告對於先前被告委由禾順企業行處理系爭工程部分之情形亦無爭執；另訴外人禾順企業行之系爭材料單價報價為1200元，原告之系爭材料單價報價為900元，此由系爭工程契約第4條可資證明，足證被告僅係為履行外人自來水公司所承攬之工程順利進行，以免遭其罰款所不得不為之下策，蓋以企業經營者之角度觀之，殊難想像被告會選擇成本更高之方式以進行系爭工程。兩相比較，原告卻又於000年0月間再度延遲工期，被告無奈之下，僅得再度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緊急協助處理系爭工程以維持施工進度，以免負與訴外人自來水公司之契約責任，惟原告卻於此後竟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之意，反而訴請本件訴訟，實非公平之理。
　⒉承上，被告並無阻止原告繼續履行系爭系約，若原告對此爭執，亦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而系爭契約亦無約定被告若委由第三人協助系爭工程，原告即取得系爭契約終止權之約定，故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經原告單方意思表示而告終止，即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自110年10月5日至112年6月15日，除因原告延誤工期，不得已委由訴外人禾順企業行先行處理系爭工程事務外，皆有按期如實給予原告系爭工程相關款項，並有原告所開立之統一發票為憑，足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契約第5條之款項而陷給付遲延，併與說明。
　⒋況被告委由訴外人禾順工程行以施作系爭部分工程，並無礙於原告繼續履行系爭工程契約，原告於起訴狀内略以被告私自委託禾順混擬土公司出貨，而推導出原告與被告合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之結論，即有未洽。
　㈣原告若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亦應由原告舉證：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貴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權利排除事實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被告自應就本件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或被告合法解除系爭租約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7年度羅簡字第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於起訴狀中陳稱「系爭契約自112年5月26日即終止」云云，然被告否認之。且關於系爭工程契約是否終止係屬權利排除事實，則依上開舉證責任之分配，應由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亦即原告負舉證責任至明。
　㈤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契約已告終止，原告並未提供相關驗收資料供被告查驗，原告尚無取得保留款之請求權。
　⒈保留款一般之給付方式大概有：①於工程完工並驗收合格，並扣除一切承包商所應負擔之費用後結算付清。②於完工驗收合格並扣除承包商應負擔之費用後先行支付保留款部分（亦即保留契約總價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金額之保固金），待保固期滿扣除一切業主代墊修繕費用後，再予以付清結案。
　⒉經查，原告僅於起訴狀泛稱：「所有檢驗報告數據皆符合自來水公司規範，且所有報告也全數交予被告」云云，惟被告否認之。另原告於起訴狀後附之保留款計算額，乃原告手寫，被告亦否認其真正。故皆應由原告舉證並檢附系爭工程符合自來水公司驗收標準之相關資料，並提供系爭工程中實際所施作之材料總數以供被告核實計算總價。
　㈥系爭工程尚未經訴外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管理處(下稱自來水公司）辦理驗收，原告尚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保留款：
　⒈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於每期給付時，保留其一部，以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德始為給付者，係對既已發生之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清偾期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雖本件係繼續性供給契約，然保留款之請求權仍應以完工並經驗收合格，始得行使。
　⒉經查，自來水公司表示：「旨案因嘉竑工程有限公司尚未送竣工結算資料辦理驗收，故該工程尚未辦理驗收作業」、「本處尚無法辦理驗收付款等後續作業」等語，足見自來水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亦未辦理驗收後付款等後續作業。
　⒊又觀諸被證一第5條第2項「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内提出…，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撥款。」等語，應認兩造係對保留款之給付已約定不確定期限，即以不確定事實「經自來水公司驗收合格及撥款後」之發生為清償期。而自來水公司尚未辦理系爭工程之驗收，已如前述。故兩造約定之保留款給付條件尚未發生，本件保留款之清償期即尚未屆至，原告之保留款請求權應尚不得行使，至為明確。
　㈦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乃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而由他方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之契約而言。是無名之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亦應同可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而買賣契約因給付型態之不同，區分為一時性契約與繼續性契約，前者係指契約當事人因一次給付，債務即告履行完畢，契約關係即告消滅；後者係指契約當事人之給付，須經長期繼續為給付，才能實現契約之目的，債務始克履行完畢者而言。易言之，繼續性買賣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均負有多次個別給付之義務，債之關係內容需繼續反覆的實現，與一時性買賣契約債之關係內容一次即可實現不同。依此，契約除當事人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外，須經債務人繼續之履行始能實現者，屬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契約倘於中途發生當事人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時，民法雖無明文得為終止契約之規定，但為使過去之給付保持效力，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4條至第256條之規定，許其終止將來之契約關係，依同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規定，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㈡原告主張其於110年8月起承接供應被告於澎湖縣馬公市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低強度混凝土，一直至112年5月25日，而被告尚有保留款1,454,220元未支付等情，提出保留款附表、材料訂購契約書、CLSM試體抗壓強度測試報告、被告提出之支票、存簿影本、出貨單等件為證（補字卷第17至19頁、本院卷一第71至393頁、本院卷二第9至511頁），另被告亦提出材料訂購契約書、切結書、律師函、統一發票（本院卷一第35至42頁、第49至61頁）到院為證，是以上開事實，堪已認定。又依據原告提出之材料訂購契約書，堪認被告係承接訴外人自來水公司管線汰換工程，而原告則單純提供被告回填低強度混凝土材料，原告並未承作被告任何工作物，因此，兩造間之簽訂之系爭契約應為繼續性供給契約，並非被告所稱之承攬契約，合先敘明。
　㈢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證事實，該證明某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内。又繼續性供給契約中，如供給方如於契約存續期間無法提供訂購方合乎契約之材料，以及供給方無故停止向訂購方供給材料，即發生給付不能之情形時，自得向他造提出終止契約。查本件原告於110年8月起持續提供一直至112年5月25日，此有原告提出之出貨單在卷可稽。是依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以及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原告係負責提供被告低強度混凝土之供應，於被告工地有低強度混凝土之需求時，方會叫原告送貨到被告工地，是以，就兩造間的契約關係，原告僅能提供至112年5月25日之出貨單，即可推斷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未曾向原告公司叫貨，否則原告公司必然會持出貨單請求按月支付扣除百分之10保留款以外之百分之90貨款，不可能因小失大不向被告公司請求貨款，而被告公司亦得提出112年5月26日起，向原告叫貨並支付百分之90貨款之叫貨紀錄或付款紀錄作為反證，然被告無法提出其有於112年5月26日後向原告叫貨之相關紀錄或付款紀錄，是以，依上開證據資料內容，自此足堪推斷係被告於契約存續期間內之112年5月26日起即無故不向原告叫貨之事實，繼而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至於被告則稱係原告於112年5月26日起無故遲延給付低強度混凝土，因此是原告違約云云，此部分被告應先舉證有向被告叫貨而原告無從交貨而遲延之事實，然依被告所提出之其向訴外人禾順企業行之發票，至多僅足證明被告有另向他人叫貨之事實，並無法直接推斷係原告給付遲延。此外依被告所提出112年8月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之內容，僅足認定係於原告以存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事實，亦無法推斷原告有給付遲延之事實，故被告諉稱系爭契約係原告違約云云，要無可採。
　㈣又原告係於何時向被告主張終止契約，原告是主張係於112年5月26日起即終止契約，惟終止契約應以意思表示為之，原告未能提出具體資料舉證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提起終止契約，被告並於該日收受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稱其係於112年5月26日向被告終止契約，自不足採。然就被告提出之提出112年8月18日鼎川法律事務所律師函，內容系針對原告以存證信函終止契約時，被告要求原告繼續履約之事實，是依上開律師函之內容，即可推知被告最遲係於提出系爭律師函112年8月18日之前一日，即收到原告終止契約之存證信函。是以，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即向被告為終止契約意思表示並送達被告乙節，堪已認定。 
　㈤復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59條第1項第3款、第26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因被告於112年5月26日起即無故停止向原告叫貨，原告自得主張終止兩造間之繼續性供給契約，而該終止之意思表示最遲已於112年8月17日送達被告，原告於112年8月18日起，即可依民法第263條準用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向被告請求終止契約所受領之勞務或物價額之金錢。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原告之保留款1,454,220元，自屬有據。
　㈥至於被告稱依系爭契約之第5條規定之付款辦法：「付款辦法：本工程材料付款辦法依左列之規定：二、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内提出該期之出貨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當期足額發票給甲方，估驗請款金額之90％付款，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於業主撥款入戶後三日内付款(廠商應附雙掛號回郵，如未附則視同親領）。」，就上開契約內容所示，原告之保留款，需於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後三日後方有請求權，而本件業主自來水公司並未驗收結案，因此原告仍有期限利益，得拒絕給付云云。惟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主張終止契約有據，已如前述，且契約要求之請款所要求之相關文件，原告均已提出如附卷之出貨明細表、簽收單、28天抗壓合格報告及當期足額發票在卷可佐，既被告為可歸責之一方，終止契約後，被告即應負立即結算之責任，實難認被告仍可爰依契約主張期限利益之理。況且依兩造間約定之「經業主自來水公司審核無誤」之契約文字解釋，並非約定是指驗收結案之審核，業主自來水公司就其承攬之標案中，被告已申請辦理6次估驗，並已從業主自來水公司處請領26,639,469元，此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113年4月23日台水七工字第1130008465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27、28頁），參以被告早於112年5月26日即拒絕原告提供之低強度混凝土，以及業主已申請辦理6次估驗合格並撥與款項之事實，堪認原告所提供之材料早就經業主自來水公司估驗合格，被告即應負給付保留款之責，並不得主張期限利益云云，被告以其有期限利益拒絕給付，並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最遲係於112年8月17日終止契約，被告應於112年8月18日起即負遲延責任，原告依系爭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保留款1,454,220元，及自遲延之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未能舉證其早於112年5月26日即向被告終止契約，是該超過上開部分遲延利息之請求，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續性供給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4,22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超越上開日期之遲延利息請求，原告舉證不足，並無理由。又原告前開金錢請求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於法尚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本件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既本件為原告全部勝訴之判決，原告敗訴部分僅係調整原告請求遲延利息部分之請求，依前開規定所示，本件訴訟費用為15,454元，自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侯明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惠萍                         


